2}
& +
T (NI A
A 2,
Hr- A
F TR A
E E_NIE A
- A
E TR IR A
: .
AR 2,

SR AR

ey

n FEEE
R ol =413
A e 1)

FAEBARLG G LD

¥ P AL

5k 2% =

TRET

5

7

¥ e

5k R Ze

o =k S
# <
& o

-

b=
=%
=

$ e
Ar)

[
+
Ny

I AEH R 2

113 A & §f % %655

7



F AL ?ft

N

Y

R P 3

R E
B B g

ERAE Ty R pE

# fnsf

AR

ﬂ\(pﬁ
o & 85 W R
R A

x

B

3

-*

.3’-

#R 3. 4=

Zyvg (e
Mm% 2

HER

=

A
&~
i}

)
i

o



2P Mg

il
St
o

A

% i
T £

5 5

PHAFEARGFREIRAT L EARANT RS THED R
(1134%)%. MR F RT618L) > AR A BN EII4E1L? 21p
122 16F 3 i#REm % 2 ) idde™

B
ﬁ%iﬁﬁfﬁﬁ&&?Lfﬁ\%mﬁ\%%ﬁ\%ﬁg‘ﬁ
WE N MB A AREF L R FTER18H5,2047 5 &
A ERRLTD ARII3ED? 29p 42 > 42 w4k p A FI13#DH?
0P AL EFEBPHRF T AP TP FYE - F
BRBHInp R ﬂ113—&6”18i§»\ i”J./)a Fpoak o RELTR
A2 b3 B2 A1 e
2 H A2 RE W o
R R P ATE 4,300 > B P AT R, 990~ d AL A AR
BRI F A s WP AL A SRR AR MR
%wm@ﬁﬁﬁ’i@*iﬂﬁﬁiiﬁBﬁi%%ﬂiﬁﬁﬁ
ELF AR AL d R
%JL@4%%WA£&iﬁo@¢¢§%§&ﬁﬁ%@ ‘

PP AL E A SRR FWE o F MRS R Ao
£ %1885, 204~ TE AER1S > A A BEHEF -
},%Z%—,—‘éﬁ“ﬁ;ﬁiﬁiﬁ‘éfﬁy? o

TF2Ed R4

)

b
i
mj



=3

|

~AEE W

4

I
~

—

WEEREBRPROLGF LR (7
PRAL s BMaE ~ SRR AR ~ F MR T F 2 R

P BRI B~ GRARTE ~ RARS s ZE  PISRR  SFMGE
FWE 1A EIT 2 (R L3R4 B
ENEpT (R EPER) sHMiddos 2505 37 a8
EEAE M E R REEFE o AT ERAD P T

Bro PR ANEFTE RI6IETANE AN F AL
Food H-gymaa s B

F 4 5
iﬂ%%%ié?%%@ﬁﬁﬂﬁ%i’@ﬁ%fiﬁﬁﬂ
d RAE S HY A3k TF 2 P03t aig2 T R2 A
R T R R LAk o

oz 2d

RE B AR £ P~ § AL Y ORE SRR T
E~F MR- REEN (TR) 1885,204~
A4

ST A EL AR ET e A f TR
g,iﬁ%gw&igé,ﬁiﬁg%wAﬁ’ﬁ%%ﬁ
(EREI N = o el

£

4 > 20 3 ~ 2, 2 N D D
DR W A2 kR ,.thyé#hpoaiyé‘:

% 18415 % 138 av fL ~ % 278 o fX 2
2

BHCMARE TR AL Z PR EEIAREFEEFRF
ERE o LR AL BLBAREIARAET > AR
P 4 F%@M#£®Aﬁgpﬂfﬁﬁﬂbﬁw@~(ﬁﬁ
ZIel10# B & F 50865248 5 &B) - “f/zx ¥
FARIE 0 ARE R X TR EE ﬁmzwgn
PG PR LI TE g AR q%ﬁﬁiﬁﬁﬁﬁ’
G EREAAEE  RBEAL RIS §
%%w41;&05k;“%%f1%L’umﬂ\&i&
Fo@aer 2MAAHE 28 % F3 A& T Fa A e
FEAG T A AT A LA B AEEI Y 2 2~



B LR ARR g o 2T s 0 RN G

EHEIFEL G FRFAAABEZ 220D o TR RS
Az pEe Gk EF PRAARRATLF LA G IFT
EFAFTEL AR REFE (BF2R103E R
F 511988543, 7 2PBB) o PR A o _jgl,__.%\“é
VI RTERIE CRELSITR R PR i
E%‘v

t
#
Hiodgdnrd 2 T8
2

FH9295LHA-F 9 SRR o
2.5
EEXE S SHRBT HALT ARTNE e
B2 (%5 ARII2ER £ E7F %142% 113

ngﬁgfﬁiﬂﬁ>,ﬁﬁ:gzhﬂw%aﬁ%%
B AL IR AL B 1250 8 1

=)

I-é_%; SR E S ’S‘_’g ”]{): T%;rujf % ~ /70_/% il ,}%F‘_‘Q’L_E‘_L;’?/i" A
AR FAERPAFEPIDE TGRS Ik
RFHER AR A F BB MIRY  E AR

A S LN A ?]%Fy_\:‘;hﬁigﬁ\]:ﬁﬂ;ﬂ_}.\
i£%\$§i~44? CERZE S 2dey (Rono 2R

) BE A FAEFAERRAFESIDES TSRS
%%g%ﬁiﬁb;ﬁ%;%mﬁxﬁf N N B
2ZFRfFAERREAREEFIDFESIFATELE LY
S HEERE S EPE EEW - EpT (RLEPE)



I‘ﬁ% ‘Qr\%ﬁﬁh*"%ﬂ?é; Z_i7 é F' 42“{62?5/%%?‘125'3‘5“1
Bisb2 b2 8 F X 35 % z»‘is JEH TR P s R ix
B~ M R 4 2 ‘faﬁ F A AL E %1200 % 13E W
Pz LR e FAERD R &y A S SRk 5
ﬁ@gﬁréaﬁﬁgﬁna~mﬁ&;Fg%ﬁ~£»
BWE F MR A DA R P $339152.45% 158
52 H 32 A EIEH B R T 0 RI)E R DDIE T AR
T WA~ RIR SR ’a“‘zm'hé A2 TR FAERSR
Z 5120 FIB R 2222 S I 3 HERE >

P

= p o 2 Lo . " . v s—
£~%%a~é2a%uﬁé&aﬁﬁﬁg4%krﬁﬁ&

ey

P
SR AZES L GEERE SN G
A4 "'"’L
%5 o Ak () T
2 P
[

Qa4 2% R xd T pd > AEEFTInB (Fln

Bankz #5 8 ) T 54 &2 ot R rn 2 B A G (T AL
LHEE) A AL A0F ARG ERE S PRFR
FEBm2TEHLET ﬂéaﬁ?zﬂ»%%#ﬂﬂﬁ

4,706~2%F > e pht RN T BAFHERET XY
3 ’ %~%%ﬁ%%%%&Wa‘?&¢k%
5 2 E P~ R ﬂkmmgnﬁi(iw%é
%203 85F zl\l’?u%} L?ﬁ137i195* . %?206 ) o HE A
z -
=

=
0

ia ﬁ@qi?ﬁéwL@“ét
%

411772 52905 ~ % 291821 »
SAEIEIGRETF REEF 05 X TES - - 2 %)
() VR ITEARAR KL XTI ERAP R
» PR PR AR FHREEZE ARG D At 1Y



2

BEFCA R~ REFRFTHARFEZSTH > AR LT
M PELIHLEER FHRETERLPLRT
gz g ¥ ¥EEEE  FEAR L2 REG LR
AR FBEGET ORI ENECRT AEPRELPEF
LoRRATBEEEKR LT R &

+.

b

%—‘
=1
R

24

T ok o~ o
7\
_:.xﬂ

b
7&5_;’/;3; /\bi"%‘}\ﬁ_ﬂ{ ~ Zx A = F’}’E’
dAAREFEERGHEP RS GRS TREADNY
2 ietE A R GRS L d in BT S48 F AT A
RHRAE R LG AR R L R R

S

7

S

R F LA A -3 T
e

P )
H\

e
A *rm}&
g
=
v

~ 3=y oW X
2
-
(“
P
Niud
T
iy
3
=
5\
{w
0
==

(@ﬂ ETIRS
a\
4
p
el

g oo S W oo

- N e W Y
I

= <k
e L

Ty
CoEl e

W

R

S
by s
o

e
=i

TF 3
ooty =
\y

4\mL‘$;;‘; o

PRI

ot 1—3\4\_
oo
[
_(%

Er‘i
¢

/

oD @A

X
weoge Pt 3 R EY

e

g
i
by

=

|

e

h >
—~ X

By J% e

I
~ o ER R

% -
T
3
N
~
z;\u- J

o
=
. |
R

-\

puui

-\

ol

4

s
T
(Q
N
Eis

~oh
e

ﬂnu-.
]

PSS .
s g
B =

pa}
P4

-
J

ERE/

=
=

4
3
-

=3

o

= RO B oo S
=

DR

P
4
—

Y
DO
ol
fon
\*)& g

o}
W=
i}
=l
ek
B!

e
—

- ¥ z\l—l%é’%&;}}l?}ﬂg
F e AR 2 565l A5 (0
5 OHAE S RR 2L e R T L
2 - I AT I 0 3L RE AT
PiRfET s o B R AT

~

.: o

odmEL215%0 ~ 14

) e iiéﬁ%ﬁﬁ
AT AR *vxﬂz?
XEPLT2ZERRT

e TR T -

2 15‘ WS
E?F}
\\\4
T\L—

\4' ‘9"‘ —QQ% -rs»
.m‘J

S+

|

-\

-h_‘\

F e 4 6%% 13. 92%
VB LB AL
PER AL A
IR NN
%r_]’—/-\/é ~ :r‘éta LI‘
% %ﬁ 'f"E//

= In

\3 (‘H}
[ T .

-

U

Yo S ’ﬁf‘ﬁ w\»j_{ﬂ

[e]

(‘H
= - =)

<
w

T

[=nd

T,

=
o)
\—4
"l
@
=T
o
: E g
I c%»*‘* N
I
3

~oht
o 3
pAES

T
o

e

e =t

o

Rty

3y

3 9
e
ok

>

b=

W ﬁk}
\\v

pas}
P~

i
&
m



DAA N EIRH A L EB I RE T
FPHEEP B ERBEFTL 0 A2 FI8DIER I K
T2 FHERHERESAREL 2T Z2AFARHF = o
St > BHE CERRECFYVEI - FRBBEIRDAET
MIRBRPEREGFE > FZETRLZZEN RREXFT G
PAEETE S W SRR FL VR AR FL 0 BT R 2
A BRALZXZGF A NETHIAG ~m 22188
5,294~2 3% (408 ~-2184,706~=1885,294~) > H
3T AR RREFI84E SIS~ %1851 % 138 #
BUR T Ak e RRE S FWE R BRI
TR PAEFRE T T 185,204~ 2 RN 0 B
BF O AZEIRA R AP o X dow AR £ I B

MG RBEEF R BT A 2 ERT S FYE F
Wi L RERL LR G RERE LA B
WEHFER > LY LG AED > RAEXFHT 0

FAFE ERLENEY

S+

1847 525 ~ % 185IF % DR E > sF K&K D7 R §
P RAEAC A W RE R
KRR A fEUF T B2
oA EKGHRY > QA PRk L5 N
@@?iiﬁﬁﬂii%ﬁ’ﬂ'ﬁigyi’ﬁﬁé
Ppk o FEAIF T A5 N 2200 B2 - $23305 %
178 H“—FJ» ~H203EABFFP o AT RE + 7 a2 LA
TRt md & B AKGH 2 AW AR R
pAcT g AR ER L RRSE p T13257 29p (A H A
T HRO3F ) AR o pAsTRR g AL gRaYE p T3
£5730p (' 2 %017 ) A2h > pATRE A4
LERBROP CEPAMFYE FHB AR P P13
#6710 (A2 ¥%89~95~103~159~161F ) A=& -
BIFER ko e E LR 202 B L T e

(v sk g5

\‘a‘»
3

$N\R



N

) AP T SN
sl

4
&
I
=

4

= T

\'s N

’ 'XE

?\1; %\L

= 7

RIS

P 1‘-\‘;‘)~

o T

Mo

‘&ﬁ /

- a

Wy <

“1?3 ,
@

=k

v

k-
ke T

e

=}

J+

o

Lt
b=
o
s

st
R
gt
=
kN
lS|
=
2
N
4
B
ik
&~
]
4
4o
dap
=
b g
—
Ty
DO \-
f'h a
~
4 4
& I
W R

|

b
~
\
C
ok i

-

M
-_—N\

|
|

T
=
\l-\:
I
s
= o
gh{
&
NNy
~my
e
o
IR
>~
(Q
- ‘}L{:
"
.
% f\‘lt PR T ‘\T(

R R S A S T
Bt
D,
==

ﬂ‘l'c} o P A

S Y .. dR -5
\\-‘- (ﬁ:
= et
= P
A 4
“ bl
= =i
(! —~
9 A
|4 W
o —F\
o

%

o
o
(“

A4
o
. =
-N \\\
P L

=

Tomk oy

|

g g |
A
~

—\
o

g

FIRERIN . A

Ao=h e s
D e

|

E:D
‘D—
|4
\\+-_
ﬁ?
¥
i
a0
ETIRS
(Q

= N v~
VR o o o=h TG e B oS RO

L )

PR\
p

)
f—
o
Cco
iy
i
(]
=

—4=
=T
fi -Qﬁ =
g wWE Ry (Y

=
=3
L

— 4%
»
oo
o &
\l“
+
o

g 453> 108F 9 1
A9 § TR

R
N
)
"- N
\
_

|

,w/ s

KBRS
~
X
X
L\
-
> 0
.

R R
O o
F_*.
“
W~
-ll‘}."
4
()

i
Eaa
S
El
!
i<
|
=h
N

,
¥z

RS

P T

—4=
e
=i
oy
riui
‘\T\}
s
-
e
L&
~z
w1
\4
e
4
H\
';"_\\
F
"

-

BHRC

—=
e
;R sk oy

=

N

Fh
K
~

We

g |

Pl S
\‘/ ¢
‘\1‘\_\ Anl)
. Ak

o]
19
(5
\-‘Jj\ N
s
-y
7
7T
_{‘
=
95 o

p .
5
N
~4

3

b

i

2 )
\4
N

[S——y
o
O
-h_\\
(GV)
=
[ s

Ko
\

o3

d?o

IR

PP

AN

co
T )

@
> §~1; L

i
\\Ef \\\?{r ﬁ
o3 -
- 3 ‘ "
NMopow R e

b B
Bow s E D

+3

T

—
" o B

N

Y
o~

=3 g

-\

iy
S
s
juf
Evy

o

o e

B e
JN
=T
F_L
[
e

S
]

oo
5
Y
St
=1
W

Ps

P
NS I T ks o=

|

"
vy
0

o
|
g}i
~m
S
\4
=
%]
e
P
-
_H\

Yo

T
el

&y
J?Q ~

¥

|

ot
N
\\

S+

“\- N
o TR

J¥
gl
e
=
-
o

S
ot
=

L Dy

:X?Q ~

{3

4

R T N = N 3 BT

@5 i
I I o

T
BeowE & v~
—~
St

N
Bodek 3R dE gk
Tk
T T T~ R P

o4k~ & 8B

I e 2’_}& /Eﬂ \_Hl%
rLied

wWE A

&

=

g

=

™o
& g |4

)

P

J

Y

ok

T;x:\
K=
o
e
Dy
a0
|-
- g
9§

y
3

KN

,g

/
i
i\
u

4
P
Sk
Y

4
Dl L T
e W

-\
|

Cm\j.
=
7
4

=

v
¥
RN
'

Ve
i
J

/

-
g e
RS

ppas}

w3

&
i
)
=
H N
>~
paiin]
=
7
P
t’?" VN
2

>~

/
b=

My B g 3O T R OT bm Le @
%3

A= N TR

\-—\

o kR
oS
Sy
=Y
=
NS |
‘\'Sw

e o

\_
—
_\__‘_:
[—
=
v}
B
T
%
N
>~
el
¢
>
A
~
P

N
"ﬂ\{»
-l

/w,

C\J



i

AEA G D LRSS AR P BT A R
R A AR2UAHER S PIBRSY RS RE 2
AR A BT HRE AP FAr R R A RRL

Fo R AL ERIART AR B kLR F - F 2
21-1%%2155.7 ¥ > £ LA I W2UA T AR EZKT -
@&?%wégﬁ%&%gﬁg%ﬁ~ﬁﬁ;mwr%w
F2frw Pl Rl o TR SMT R A B

“%ﬁ\%ﬁﬁriiﬁ@’ﬂ
T H g a A PR

FHRAZ A REEPHE S MREFRFT AL FRRAS
PHEZZELT B A I HAULE AL KRTT 2 2R
Lo REH

TA L1098 3" FF AL > Mg Ry (230112447 28p
112E5 Bk 2R F 7% ~ B2l 7> L5 44
PRI ko PEIILMARHE 2 PR LT L 4
T2 ERRF] RAGAEREEP B LT > GFIMIE
IPERE S LB F e HERFH TR AR LA
ROPRENMFLT  EMIRHZGEFT CERBFEARF
Jeind EARE F1E MG o FR2 kX2 518415 % 198 %0 £~
%wm;ihPﬁaatfa%24&£m%ﬁ$%ﬁw®§?’

%%@%’%@@fo
Fherit o R kiR EESTZEEY
:J\%pagi\%},ﬂg_{é_\gg,; ;,\\[},-F.j.g/);g:\ Lgé-,’& é
+ L1838 5,294~ 5 2 Rk p 113&57 29p 42 > 44 7
MEp 1138573042 A7 B PR FWE - § 4%
%\%aﬁplmﬁwwsi.itMF%Bw’ﬁﬁé£%¢
Bz liz RN SR o BT AF 2 REE PR

Fho P RED BIHY

o A SIR D RTREA TR A R AT A R 42T ] 2

BB AT A AL PLIRZ B ke iE % 3890E % 178 5 3



i»@w%ﬁ «himaﬁ%@&%?#mmﬁwﬁgﬁ
TAFHREG B %@% %25\%Wﬁ~%%ﬁ~

ERE Y E MR AL R EER B L L BR

7o 2 RAPCHIAS > BB T2 B TS w e 4 A

R RE S B oo

v AR A A A SRR A g R AR R S PRI T AR

o SFME o RBLEARLEGRER I3 E - -

nﬁtbg‘;:pf; o

PR R AR Rdy 0 R F R R T96F  %850F %298 -
FOLIES 390 o AR F * Ff 0 RIS R F A UL 2
537 4T &R

¢ = N - 4 = 12 22 F

AL AR LN

I~y

\4 hd‘\

AR AT
BB AL 0 AR 5200 1 A (£a3 OO0

BL06000% 05) & 1 ok (EaA) > 08 R

o,

P

¥ s R 114 & 12 22 p
% ;EI'—E‘ Fai' /%

e

¥ -t =)

7 & (3L % er

=+
1~
CUEIEE RS NS LS AL
#p (74 %)
| 108 # 10 * 9|3~ F # # & 7§ +|K00000000 ~ K00000000 ~




(\ER)

P 1109=# 3%

7 18F

K00000000 ~ K00000000 -~
K00000000

#+=R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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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65號
原      告  陳弘育  
訴訟代理人  田美律師  
            沈靖家律師
            鄧茗佳律師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法定代理人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顏妙真
            黃繼億
            詹皇楷
            陳振中




            王芊云


            許秋霞


            陳正傑


            陳振坤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眉萱律師
            陳筱屏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邱姝瑄律師
被      告  洪郁璿
            洪郁芳


            李耀吉
            劉舒雁
            許峻誠
            黃翔寓
            王尤君
            李寶玉
            鄭玉卿


            李凱諠（原名：李意如）


            陳宥里
            潘志亮


            呂汭于（原名：呂明芬）


            陳君如
            李毓萱
            胡繼堯


            呂漢龍






            陳侑徽
            吳廷彥


            潘坤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761號），本院分別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5,294元，及被告張淑芬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耀鋒自民國113年5月30日起，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300元，其中新臺幣1,990元由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以新臺幣18萬5,294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方面：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被告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王芊云、許秋霞、陳正傑、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潘志亮、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潘坤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18萬5,294元元本息：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應認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除旨在保障金融秩序之維護外，亦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之目的，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另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則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意旨，並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有違反上開銀行法規定之行為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為被告有罪判決（案號：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9號），被告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案號：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7號，與本院上開刑事事件合稱系爭刑案），經第二審法院判決認定：曾耀鋒、張淑芬均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洗錢罪；顏妙真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洗錢罪；詹皇楷、黃繼億、陳振中、洪郁璿、洪郁芳、許秋霞、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陳正傑、王尤君、李寶玉、王芊云、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黃翔寓、陳宥里、潘志亮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曾明祥、呂漢龍、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潘坤璜、胡繼堯、吳廷彥、陳侑徽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陳振坤與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共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罪；另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5人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曾耀鋒、張淑芬應從一重論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論以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等情，有系爭刑案第一、二審判決（外放）可憑。
　⑵原告主張：原告於附表所示日期，先後投資im.B（即I'm Bank之縮寫）平台銷售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債權（下合稱系爭債權），而匯款共計40萬元至被告潘志亮帳戶，嗣陸續取得金隆公司給付之投資利息及兌回之部分本金共計21萬4,706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利息代收轉付說明、存款交易明細、帳戶往來明細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頁、本院卷四第137至195頁、第206頁），堪信為真實。又原告主張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及曾明祥共同經營im.B平台，推出虛假投資商品以經營非法收受存款之銀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有罪等事實，有系爭刑案第一、二審判決（外放）可參，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宗查明屬實，且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經合法通知亦未曾到庭或以書狀否認，堪認屬實。
　⑶潘志亮雖曾具狀辯稱其無賠償責任云云。然查：金隆公司為對外推廣、吸引投資人投資，下設臺北（共興、業二）營運處、桃園（群發）營運處、樂活營運處、新竹（業三)、臺中（業一）營運處，顏妙真為金隆公司之行政協理，負責管理行政人員、統籌行政資料、彙整客戶資料、維護後臺資訊、核算公司報表等業務，黃繼億擔任金隆公司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潘志亮為立雁團隊業務人員，參與系爭平台對外招攬客戶投資系爭商品之犯罪行為，潘志亮亦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對外宣稱該等原始債權人已先將款項出借予借款人而產生債權，並由借款人提供不動產做為抵押設定或由借款公司提供未到期之應收帳款支票做為擔保，再由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原始債權人之債權，惟實際上，原始債權人僅係提供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3所示金融帳戶供金隆公司，做為收受投資款項之用，其所稱出借之款項實為投資人所投入之資金，而以此「後金」補「前金」之資金運作方式，持續取信投資人及收受投資資金等情，業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又查，原告係上網至im.B平台投資，與潘志亮簽署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並將投資款匯款至潘志亮帳戶，而交付投資款與金隆公司等情，有原告提出之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存款交易明細明細等件可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頁、本院卷四第137至195頁），已如前述，並為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有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告訴人投資明細編號215號、附表1-3原始債權人帳戶編號6號可稽（外放）。足見潘志亮確有分擔曾耀鋒、張淑芬2人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均為原告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潘志亮上述所辯，即無可採。
　⑷im.B平台強調系爭債權等投資商品每年固定配息6%至13.92%不等，優於國內活期或定期存款利率甚多，顯以給付與本金不相當之利息吸引不特定投資人。原告據以主張因誤信而投資，於該平台購買系爭債權，受有支出如前所述投資款未能取回之損害等語，亦可信實。原告受此損害導因於潘志亮所分擔之吸收資金行為，潘志亮不能證明其參與曾耀鋒、張淑芬2人以加重詐欺不法手段吸收原告資金之行為無過失，依上開說明，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潘志亮對於原告亦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
　⒊基此，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5人確有以上開犯罪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致原告受損害，曾明祥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為上開不法行為，亦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均致原告受有支出投資款40萬元而無法取回18萬5,294元之損害（40萬元-21萬4,706元=18萬5,294元），堪予認定，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曾明祥連帶賠償所受損害18萬5,294元之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則屬無據。又如前所述，金隆公司藉由曾明祥、曾耀鋒等登記、實際上負責人，及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等被告即受僱人等，經由彼等擔任之職務，透過組織活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致原告受有損害，且有因果關係，自應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金隆公司同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應屬有據。
　⒋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有理由者，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期限，則原告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張淑芬翌日即113年5月29日（見附民卷第93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曾耀鋒翌日即113年5月30日（見附民卷第91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翌日即113年6月1日（見附民卷第89、95、103、159、161頁）起算，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㈡原告不得請求詹皇楷、陳振中、王芊云、許秋霞、陳正傑、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陳宥里、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下合稱詹皇楷24人）、陳振坤賠償：
　⒈按民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又各行為人就其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祇要其中一人欠缺其一，不但其侵權行為無由成立，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餘地（最高法院84年度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詹皇楷於108年9月至110年10月間，未在金隆公司任職而自該公司退保，另行投保新北市企劃經理人職業工會乙節，有勞健保投保資料可稽，及曾耀鋒在另案所稱：當時詹皇楷與主管有矛盾，伊將其調離客服部，改作網路行銷工作，其覺得心中委屈並退保；張淑芬所陳：詹皇楷離職時有遞離職單給公司，由公司人資部門為其辦理勞健保退保，其離職期間未經手金隆公司業務各等語可參，而原告投資系爭債權係於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期間，足見原告投資系爭債權之期間，非屬詹皇楷在金隆公司任職之期間。又詹皇楷任職金隆公司期間，係擔任行銷總監及客服主管，陳振中為業三營業處處長，王芊云係債權管理部客服人員，許秋霞為樂活營運處處長，陳正傑、陳宥里係樂活營運處業務人員，洪郁璿係洪福營業處處長，洪郁芳為共興營運處業務經理，李耀吉為立雁團隊業務主管，劉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為業務人員，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係行銷客服部人員，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李毓萱係行政人員，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供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以其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債權，而各提供帳戶與金隆公司收取投資人認購債權款項，詹皇楷24人對金隆公司均無經營權或指揮操控權，且未招攬原告投資，對原告招攬之業務員係訴外人涂璨竣乙節，為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有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編號215號可考，足見詹皇楷24人並未招攬原告投資。準此可知，詹皇楷24人未參與曾耀鋒、張淑芬2人所主導犯行之核心中樞地位，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犯罪之期間，亦未提供其帳戶收受原告之投資款，至其參與其他投資人購買系爭商品及交付投資款之行為，並未對金隆公司吸收原告投資款項之行為提供任何助益，則原告因投資系爭債權致未取回投資款之損害，與詹皇楷24人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之共同銷售系爭商品行為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另查，原告交付投資款係至109年3月間止，而被告陳振坤係於112年4月28日及112年5月間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之犯行，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自難認陳振坤之上開行為亦為原告已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陳振坤之辦理過戶房地登記、提供藏匿精品場所等洗錢行為所致，則原告所受損害，與陳振坤之偽造文書、洗錢犯行間，應認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詹皇楷24人及陳振坤連帶賠償損害，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給付18萬5,294元，及張淑芬自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耀鋒自113年5月30日起，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自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潘志亮具狀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潘志亮聲請或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4,300元　　　　　 
合　　　　計　　　　　　　4,300元
　　　　　　
附表
		編號

		交付投資款期間

		投資標的及金額（新臺幣）

		契約號碼



		1

		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

		投資不動產債權共40萬元

		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65號

原      告  陳弘育  

訴訟代理人  田美律師  

            沈靖家律師

            鄧茗佳律師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法定代理人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顏妙真

            黃繼億

            詹皇楷

            陳振中





            王芊云



            許秋霞



            陳正傑



            陳振坤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眉萱律師

            陳筱屏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邱姝瑄律師

被      告  洪郁璿

            洪郁芳



            李耀吉

            劉舒雁

            許峻誠

            黃翔寓

            王尤君

            李寶玉

            鄭玉卿



            李凱諠（原名：李意如）



            陳宥里

            潘志亮



            呂汭于（原名：呂明芬）



            陳君如

            李毓萱

            胡繼堯



            呂漢龍







            陳侑徽

            吳廷彥



            潘坤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

113年度附民字第761號），本院分別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12

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

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5,294元，及

被告張淑芬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耀鋒自民國113年5月

30日起，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

繼億、潘志亮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300元，其中新臺幣1,990元由被告臺灣金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

潘志亮連帶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以新

臺幣18萬5,294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方面：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被告曾

    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王芊云、許秋霞

    、陳正傑、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

    翔寓、王尤君、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潘志亮

    、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

    漢龍、陳侑徽、潘坤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

    ，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

    ，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

    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

    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

    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18萬5,294元

    元本息：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

    他人之法律」，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

    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

    ，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

    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應認屬之（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

    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銀行法第29條第1項

    亦有明定，此項規定除旨在保障金融秩序之維護外，亦兼有

    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之目的，自屬保護他

    人之法律。另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

    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

    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

    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則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

    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

    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意旨，並參照同法第1

    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應屬保護他人之

    法律。故有違反上開銀行法規定之行為而造成損害，違反銀

    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

    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

    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

    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

    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

    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

    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

    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

    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

    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

    為被告有罪判決（案號：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

    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9號），被告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案

    號：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7號，與本院上開

    刑事事件合稱系爭刑案），經第二審法院判決認定：曾耀鋒

    、張淑芬均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

    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洗錢罪；顏妙真與法人之

    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

    存款業務罪、洗錢罪；詹皇楷、黃繼億、陳振中、洪郁璿、

    洪郁芳、許秋霞、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陳正傑、王尤

    君、李寶玉、王芊云、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與

    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

    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黃翔寓、陳宥里、潘志亮與法人之行為

    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

    業務罪；曾明祥、呂漢龍、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

    、李毓萱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

    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潘坤璜、胡繼堯、吳廷彥、陳

    侑徽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

    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陳振坤與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

    共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罪；另曾耀鋒、張淑芬、顏妙

    真、黃繼億、詹皇楷5人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

    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曾耀

    鋒、張淑芬應從一重論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

    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顏妙真、黃繼

    億、詹皇楷論以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

    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等情，有系爭刑案第

    一、二審判決（外放）可憑。

　⑵原告主張：原告於附表所示日期，先後投資im.B（即I'm Ban

    k之縮寫）平台銷售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債權（下合稱系爭

    債權），而匯款共計40萬元至被告潘志亮帳戶，嗣陸續取得

    金隆公司給付之投資利息及兌回之部分本金共計21萬4,706

    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

    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利息代收轉付說明、

    存款交易明細、帳戶往來明細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

    頁、本院卷四第137至195頁、第206頁），堪信為真實。又

    原告主張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及曾明

    祥共同經營im.B平台，推出虛假投資商品以經營非法收受存

    款之銀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經系爭刑

    案判決認定有罪等事實，有系爭刑案第一、二審判決（外放

    ）可參，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宗查明屬實，且曾明

    祥、顏妙真、黃繼億經合法通知亦未曾到庭或以書狀否認，

    堪認屬實。

　⑶潘志亮雖曾具狀辯稱其無賠償責任云云。然查：金隆公司為

    對外推廣、吸引投資人投資，下設臺北（共興、業二）營運

    處、桃園（群發）營運處、樂活營運處、新竹（業三)、臺

    中（業一）營運處，顏妙真為金隆公司之行政協理，負責管理行政

    人員、統籌行政資料、彙整客戶資料、維護後臺資訊、核算公

    司報表等業務，黃繼億擔任金隆公司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

    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潘志亮為立雁團隊業務人員，參與

    系爭平台對外招攬客戶投資系爭商品之犯罪行為，潘志亮亦

    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對外宣稱該等原始債

    權人已先將款項出借予借款人而產生債權，並由借款人提供

    不動產做為抵押設定或由借款公司提供未到期之應收帳款支

    票做為擔保，再由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原始債權

    人之債權，惟實際上，原始債權人僅係提供系爭刑案第一審

    判決附表1-3所示金融帳戶供金隆公司，做為收受投資款項

    之用，其所稱出借之款項實為投資人所投入之資金，而以此

    「後金」補「前金」之資金運作方式，持續取信投資人及收

    受投資資金等情，業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又查，原告係上

    網至im.B平台投資，與潘志亮簽署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

    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並將投資款匯款至潘志亮帳戶，而交

    付投資款與金隆公司等情，有原告提出之不動產債權線上購

    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存款

    交易明細明細等件可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頁、本院卷四第

    137至195頁），已如前述，並為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有

    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告訴人投資明細編號215號、附

    表1-3原始債權人帳戶編號6號可稽（外放）。足見潘志亮確

    有分擔曾耀鋒、張淑芬2人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

    金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均為原告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

    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潘志亮上述所辯，即無可採。

　⑷im.B平台強調系爭債權等投資商品每年固定配息6%至13.92%

    不等，優於國內活期或定期存款利率甚多，顯以給付與本金

    不相當之利息吸引不特定投資人。原告據以主張因誤信而投

    資，於該平台購買系爭債權，受有支出如前所述投資款未能

    取回之損害等語，亦可信實。原告受此損害導因於潘志亮所

    分擔之吸收資金行為，潘志亮不能證明其參與曾耀鋒、張淑

    芬2人以加重詐欺不法手段吸收原告資金之行為無過失，依

    上開說明，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

    規定，潘志亮對於原告亦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

　⒊基此，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5人確有以

    上開犯罪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致原告受損害，曾明

    祥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為上開不法行為，亦侵害原告之財產

    權，均致原告受有支出投資款40萬元而無法取回18萬5,294

    元之損害（40萬元-21萬4,706元=18萬5,294元），堪予認定

    ，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

    ，請求被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曾

    明祥連帶賠償所受損害18萬5,294元之範圍內，應予准許，

    超過部分則屬無據。又如前所述，金隆公司藉由曾明祥、曾

    耀鋒等登記、實際上負責人，及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

    潘志亮等被告即受僱人等，經由彼等擔任之職務，透過組織

    活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致原告受有損害，且有因果

    關係，自應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

    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金隆公司同負共同侵

    權行為責任，應屬有據。

　⒋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

    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

    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

    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

    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損

    害賠償有理由者，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期限，則原告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張淑芬翌日即113年5月29日（見附民

    卷第93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曾耀鋒翌日即113

    年5月30日（見附民卷第91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

    告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翌日即113

    年6月1日（見附民卷第89、95、103、159、161頁）起算，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㈡原告不得請求詹皇楷、陳振中、王芊云、許秋霞、陳正傑、

    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

    君、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陳宥里、

    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漢

    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下合稱詹皇楷24人）、陳振

    坤賠償：

　⒈按民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

    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又各行為人就其行為

    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

    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祇要其中一人欠缺其

    一，不但其侵權行為無由成立，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餘

    地（最高法院84年度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詹皇楷於108年9月至110年10月間，未在金隆公司任職而

    自該公司退保，另行投保新北市企劃經理人職業工會乙節，

    有勞健保投保資料可稽，及曾耀鋒在另案所稱：當時詹皇楷

    與主管有矛盾，伊將其調離客服部，改作網路行銷工作，其

    覺得心中委屈並退保；張淑芬所陳：詹皇楷離職時有遞離職

    單給公司，由公司人資部門為其辦理勞健保退保，其離職期

    間未經手金隆公司業務各等語可參，而原告投資系爭債權係

    於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期間，足見原告投資系爭債

    權之期間，非屬詹皇楷在金隆公司任職之期間。又詹皇楷任

    職金隆公司期間，係擔任行銷總監及客服主管，陳振中為業

    三營業處處長，王芊云係債權管理部客服人員，許秋霞為樂

    活營運處處長，陳正傑、陳宥里係樂活營運處業務人員，洪

    郁璿係洪福營業處處長，洪郁芳為共興營運處業務經理，李

    耀吉為立雁團隊業務主管，劉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

    君為業務人員，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

    係行銷客服部人員，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李毓

    萱係行政人員，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

    、吳廷彥、潘坤璜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供

    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以其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債權

    ，而各提供帳戶與金隆公司收取投資人認購債權款項，詹皇

    楷24人對金隆公司均無經營權或指揮操控權，且未招攬原告

    投資，對原告招攬之業務員係訴外人涂璨竣乙節，為系爭刑

    案判決認定在案，並有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編號215

    號可考，足見詹皇楷24人並未招攬原告投資。準此可知，詹

    皇楷24人未參與曾耀鋒、張淑芬2人所主導犯行之核心中樞

    地位，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

    、潘坤璜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犯罪之期間，亦未提供其帳戶

    收受原告之投資款，至其參與其他投資人購買系爭商品及交

    付投資款之行為，並未對金隆公司吸收原告投資款項之行為

    提供任何助益，則原告因投資系爭債權致未取回投資款之損

    害，與詹皇楷24人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之共同銷售系爭商品

    行為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另查，原告交付投資款係至10

    9年3月間止，而被告陳振坤係於112年4月28日及112年5月間

    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之犯行，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

    在案，自難認陳振坤之上開行為亦為原告已生損害之共同原

    因，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陳振坤之辦理過戶

    房地登記、提供藏匿精品場所等洗錢行為所致，則原告所受

    損害，與陳振坤之偽造文書、洗錢犯行間，應認不具相當因

    果關係。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

    定請求詹皇楷24人及陳振坤連帶賠償損害，應屬無據，不應

    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

    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

    帶給付18萬5,294元，及張淑芬自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

    耀鋒自113年5月30日起，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

    億、潘志亮自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

    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範圍之

    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

    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

    ，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潘志亮具狀陳明願供擔保聲請

    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潘志亮聲請或依職權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

    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已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

    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

    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

    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

    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

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4,300元　　　　　 

合　　　　計　　　　　　　4,300元

　　　　　　

附表

編號 交付投資款期間 投資標的及金額（新臺幣） 契約號碼 1 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 投資不動產債權共40萬元 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65號
原      告  陳弘育  
訴訟代理人  田美律師  
            沈靖家律師
            鄧茗佳律師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法定代理人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顏妙真
            黃繼億
            詹皇楷
            陳振中




            王芊云


            許秋霞


            陳正傑


            陳振坤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眉萱律師
            陳筱屏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邱姝瑄律師
被      告  洪郁璿
            洪郁芳


            李耀吉
            劉舒雁
            許峻誠
            黃翔寓
            王尤君
            李寶玉
            鄭玉卿


            李凱諠（原名：李意如）


            陳宥里
            潘志亮


            呂汭于（原名：呂明芬）


            陳君如
            李毓萱
            胡繼堯


            呂漢龍






            陳侑徽
            吳廷彥


            潘坤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761號），本院分別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5,294元，及被告張淑芬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耀鋒自民國113年5月30日起，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300元，其中新臺幣1,990元由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以新臺幣18萬5,294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方面：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被告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王芊云、許秋霞、陳正傑、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潘志亮、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潘坤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18萬5,294元元本息：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應認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除旨在保障金融秩序之維護外，亦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之目的，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另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則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意旨，並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有違反上開銀行法規定之行為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為被告有罪判決（案號：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9號），被告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案號：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7號，與本院上開刑事事件合稱系爭刑案），經第二審法院判決認定：曾耀鋒、張淑芬均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洗錢罪；顏妙真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洗錢罪；詹皇楷、黃繼億、陳振中、洪郁璿、洪郁芳、許秋霞、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陳正傑、王尤君、李寶玉、王芊云、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黃翔寓、陳宥里、潘志亮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曾明祥、呂漢龍、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潘坤璜、胡繼堯、吳廷彥、陳侑徽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陳振坤與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共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罪；另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5人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曾耀鋒、張淑芬應從一重論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論以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等情，有系爭刑案第一、二審判決（外放）可憑。
　⑵原告主張：原告於附表所示日期，先後投資im.B（即I'm Bank之縮寫）平台銷售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債權（下合稱系爭債權），而匯款共計40萬元至被告潘志亮帳戶，嗣陸續取得金隆公司給付之投資利息及兌回之部分本金共計21萬4,706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利息代收轉付說明、存款交易明細、帳戶往來明細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頁、本院卷四第137至195頁、第206頁），堪信為真實。又原告主張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及曾明祥共同經營im.B平台，推出虛假投資商品以經營非法收受存款之銀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有罪等事實，有系爭刑案第一、二審判決（外放）可參，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宗查明屬實，且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經合法通知亦未曾到庭或以書狀否認，堪認屬實。
　⑶潘志亮雖曾具狀辯稱其無賠償責任云云。然查：金隆公司為對外推廣、吸引投資人投資，下設臺北（共興、業二）營運處、桃園（群發）營運處、樂活營運處、新竹（業三)、臺中（業一）營運處，顏妙真為金隆公司之行政協理，負責管理行政人員、統籌行政資料、彙整客戶資料、維護後臺資訊、核算公司報表等業務，黃繼億擔任金隆公司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潘志亮為立雁團隊業務人員，參與系爭平台對外招攬客戶投資系爭商品之犯罪行為，潘志亮亦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對外宣稱該等原始債權人已先將款項出借予借款人而產生債權，並由借款人提供不動產做為抵押設定或由借款公司提供未到期之應收帳款支票做為擔保，再由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原始債權人之債權，惟實際上，原始債權人僅係提供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3所示金融帳戶供金隆公司，做為收受投資款項之用，其所稱出借之款項實為投資人所投入之資金，而以此「後金」補「前金」之資金運作方式，持續取信投資人及收受投資資金等情，業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又查，原告係上網至im.B平台投資，與潘志亮簽署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並將投資款匯款至潘志亮帳戶，而交付投資款與金隆公司等情，有原告提出之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存款交易明細明細等件可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頁、本院卷四第137至195頁），已如前述，並為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有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告訴人投資明細編號215號、附表1-3原始債權人帳戶編號6號可稽（外放）。足見潘志亮確有分擔曾耀鋒、張淑芬2人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均為原告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潘志亮上述所辯，即無可採。
　⑷im.B平台強調系爭債權等投資商品每年固定配息6%至13.92%不等，優於國內活期或定期存款利率甚多，顯以給付與本金不相當之利息吸引不特定投資人。原告據以主張因誤信而投資，於該平台購買系爭債權，受有支出如前所述投資款未能取回之損害等語，亦可信實。原告受此損害導因於潘志亮所分擔之吸收資金行為，潘志亮不能證明其參與曾耀鋒、張淑芬2人以加重詐欺不法手段吸收原告資金之行為無過失，依上開說明，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潘志亮對於原告亦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
　⒊基此，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5人確有以上開犯罪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致原告受損害，曾明祥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為上開不法行為，亦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均致原告受有支出投資款40萬元而無法取回18萬5,294元之損害（40萬元-21萬4,706元=18萬5,294元），堪予認定，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曾明祥連帶賠償所受損害18萬5,294元之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則屬無據。又如前所述，金隆公司藉由曾明祥、曾耀鋒等登記、實際上負責人，及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等被告即受僱人等，經由彼等擔任之職務，透過組織活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致原告受有損害，且有因果關係，自應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金隆公司同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應屬有據。
　⒋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有理由者，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期限，則原告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張淑芬翌日即113年5月29日（見附民卷第93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曾耀鋒翌日即113年5月30日（見附民卷第91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翌日即113年6月1日（見附民卷第89、95、103、159、161頁）起算，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㈡原告不得請求詹皇楷、陳振中、王芊云、許秋霞、陳正傑、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陳宥里、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下合稱詹皇楷24人）、陳振坤賠償：
　⒈按民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又各行為人就其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祇要其中一人欠缺其一，不但其侵權行為無由成立，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餘地（最高法院84年度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詹皇楷於108年9月至110年10月間，未在金隆公司任職而自該公司退保，另行投保新北市企劃經理人職業工會乙節，有勞健保投保資料可稽，及曾耀鋒在另案所稱：當時詹皇楷與主管有矛盾，伊將其調離客服部，改作網路行銷工作，其覺得心中委屈並退保；張淑芬所陳：詹皇楷離職時有遞離職單給公司，由公司人資部門為其辦理勞健保退保，其離職期間未經手金隆公司業務各等語可參，而原告投資系爭債權係於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期間，足見原告投資系爭債權之期間，非屬詹皇楷在金隆公司任職之期間。又詹皇楷任職金隆公司期間，係擔任行銷總監及客服主管，陳振中為業三營業處處長，王芊云係債權管理部客服人員，許秋霞為樂活營運處處長，陳正傑、陳宥里係樂活營運處業務人員，洪郁璿係洪福營業處處長，洪郁芳為共興營運處業務經理，李耀吉為立雁團隊業務主管，劉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為業務人員，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係行銷客服部人員，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李毓萱係行政人員，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供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以其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債權，而各提供帳戶與金隆公司收取投資人認購債權款項，詹皇楷24人對金隆公司均無經營權或指揮操控權，且未招攬原告投資，對原告招攬之業務員係訴外人涂璨竣乙節，為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有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編號215號可考，足見詹皇楷24人並未招攬原告投資。準此可知，詹皇楷24人未參與曾耀鋒、張淑芬2人所主導犯行之核心中樞地位，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犯罪之期間，亦未提供其帳戶收受原告之投資款，至其參與其他投資人購買系爭商品及交付投資款之行為，並未對金隆公司吸收原告投資款項之行為提供任何助益，則原告因投資系爭債權致未取回投資款之損害，與詹皇楷24人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之共同銷售系爭商品行為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另查，原告交付投資款係至109年3月間止，而被告陳振坤係於112年4月28日及112年5月間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之犯行，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自難認陳振坤之上開行為亦為原告已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陳振坤之辦理過戶房地登記、提供藏匿精品場所等洗錢行為所致，則原告所受損害，與陳振坤之偽造文書、洗錢犯行間，應認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詹皇楷24人及陳振坤連帶賠償損害，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給付18萬5,294元，及張淑芬自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耀鋒自113年5月30日起，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自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潘志亮具狀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潘志亮聲請或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4,300元　　　　　 
合　　　　計　　　　　　　4,300元
　　　　　　
附表
		編號

		交付投資款期間

		投資標的及金額（新臺幣）

		契約號碼



		1

		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

		投資不動產債權共40萬元

		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北金簡字第65號

原      告  陳弘育  

訴訟代理人  田美律師  

            沈靖家律師

            鄧茗佳律師

被      告  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上一  人

法定代理人  曾明祥





法定代理人  張勝二

            川晟投資有限公司



上  一  人                      

法定代理人  張淑芬





被      告  曾耀鋒



            張淑芬





            顏妙真

            黃繼億

            詹皇楷

            陳振中





            王芊云



            許秋霞



            陳正傑



            陳振坤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郭眉萱律師

            陳筱屏律師

上  一  人

複 代理 人  邱姝瑄律師

被      告  洪郁璿

            洪郁芳



            李耀吉

            劉舒雁

            許峻誠

            黃翔寓

            王尤君

            李寶玉

            鄭玉卿



            李凱諠（原名：李意如）



            陳宥里

            潘志亮



            呂汭于（原名：呂明芬）



            陳君如

            李毓萱

            胡繼堯



            呂漢龍







            陳侑徽

            吳廷彥



            潘坤璜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3年度附民字第761號），本院分別於民國114年11月21日、12月1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18萬5,294元，及被告張淑芬自民國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耀鋒自民國113年5月30日起，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自民國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4,300元，其中新臺幣1,990元由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負擔，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以新臺幣18萬5,294元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要領

壹、程序方面：

　　被告臺灣金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金隆公司）、被告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王芊云、許秋霞、陳正傑、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潘志亮、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潘坤璜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本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規定，合併記載事實及理由要領，其中兩造主張之事實及聲明均引用兩造之書狀及本件歷次言詞辯論筆錄。　　

二、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得請求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賠償新臺幣（下同）18萬5,294元元本息：

　⒈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保護他人之法律」，應就法規範之立法目的、態樣、整體結構、體系價值、所欲產生之規範效果及社會發展等因素綜合研判，凡以禁止侵害行為，避免個人權益遭受危害，不問係直接或間接以保護個人權益為目的者，均應認屬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亦有明定，此項規定除旨在保障金融秩序之維護外，亦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使其免受不測之損害之目的，自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另同法第29條之1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則係為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而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意旨，並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應屬保護他人之法律。故有違反上開銀行法規定之行為而造成損害，違反銀行法之人均應負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19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法人既藉由其組織活動，追求並獲取利益，復具分散風險之能力，自應自己負擔其組織活動所生之損害賠償責任，認其有適用民法第184條規定，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固非當然有拘束民事訴訟判決之效力，但民事法院調查刑事訴訟原有之證據，而斟酌其結果以判斷事實之真偽，並於判決內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即非法所不許（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92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經查：

　⑴被告因違反銀行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刑事庭為被告有罪判決（案號：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42號、113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9號），被告不服提起第二審上訴（案號：臺灣高等法院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37號，與本院上開刑事事件合稱系爭刑案），經第二審法院判決認定：曾耀鋒、張淑芬均犯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洗錢罪；顏妙真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洗錢罪；詹皇楷、黃繼億、陳振中、洪郁璿、洪郁芳、許秋霞、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陳正傑、王尤君、李寶玉、王芊云、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黃翔寓、陳宥里、潘志亮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曾明祥、呂漢龍、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潘坤璜、胡繼堯、吳廷彥、陳侑徽幫助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陳振坤與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共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罪；另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5人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曾耀鋒、張淑芬應從一重論以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顏妙真、黃繼億、詹皇楷論以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等情，有系爭刑案第一、二審判決（外放）可憑。

　⑵原告主張：原告於附表所示日期，先後投資im.B（即I'm Bank之縮寫）平台銷售之如附表所示不動產債權（下合稱系爭債權），而匯款共計40萬元至被告潘志亮帳戶，嗣陸續取得金隆公司給付之投資利息及兌回之部分本金共計21萬4,706元之事實，已據原告提出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利息代收轉付說明、存款交易明細、帳戶往來明細等件為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頁、本院卷四第137至195頁、第206頁），堪信為真實。又原告主張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及曾明祥共同經營im.B平台，推出虛假投資商品以經營非法收受存款之銀行業務，違反銀行法第29條、第29條之1，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有罪等事實，有系爭刑案第一、二審判決（外放）可參，並經本院調閱系爭刑案電子卷宗查明屬實，且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經合法通知亦未曾到庭或以書狀否認，堪認屬實。

　⑶潘志亮雖曾具狀辯稱其無賠償責任云云。然查：金隆公司為對外推廣、吸引投資人投資，下設臺北（共興、業二）營運處、桃園（群發）營運處、樂活營運處、新竹（業三)、臺中（業一）營運處，顏妙真為金隆公司之行政協理，負責管理行政人員、統籌行政資料、彙整客戶資料、維護後臺資訊、核算公司報表等業務，黃繼億擔任金隆公司總監、講師兼發言人與群發、業一營業處處長，潘志亮為立雁團隊業務人員，參與系爭平台對外招攬客戶投資系爭商品之犯罪行為，潘志亮亦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對外宣稱該等原始債權人已先將款項出借予借款人而產生債權，並由借款人提供不動產做為抵押設定或由借款公司提供未到期之應收帳款支票做為擔保，再由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原始債權人之債權，惟實際上，原始債權人僅係提供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3所示金融帳戶供金隆公司，做為收受投資款項之用，其所稱出借之款項實為投資人所投入之資金，而以此「後金」補「前金」之資金運作方式，持續取信投資人及收受投資資金等情，業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又查，原告係上網至im.B平台投資，與潘志亮簽署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並將投資款匯款至潘志亮帳戶，而交付投資款與金隆公司等情，有原告提出之不動產債權線上購買契約書、債權讓與契約書、不動產債權購買證明書、存款交易明細明細等件可證（見附民卷第25至85頁、本院卷四第137至195頁），已如前述，並為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有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告訴人投資明細編號215號、附表1-3原始債權人帳戶編號6號可稽（外放）。足見潘志亮確有分擔曾耀鋒、張淑芬2人向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均為原告所受損害之共同原因，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潘志亮上述所辯，即無可採。

　⑷im.B平台強調系爭債權等投資商品每年固定配息6%至13.92%不等，優於國內活期或定期存款利率甚多，顯以給付與本金不相當之利息吸引不特定投資人。原告據以主張因誤信而投資，於該平台購買系爭債權，受有支出如前所述投資款未能取回之損害等語，亦可信實。原告受此損害導因於潘志亮所分擔之吸收資金行為，潘志亮不能證明其參與曾耀鋒、張淑芬2人以加重詐欺不法手段吸收原告資金之行為無過失，依上開說明，應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依民法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潘志亮對於原告亦應負全部損害之連帶賠償責任。

　⒊基此，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5人確有以上開犯罪行為，不法侵害原告之權利，致原告受損害，曾明祥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為上開不法行為，亦侵害原告之財產權，均致原告受有支出投資款40萬元而無法取回18萬5,294元之損害（40萬元-21萬4,706元=18萬5,294元），堪予認定，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曾明祥連帶賠償所受損害18萬5,294元之範圍內，應予准許，超過部分則屬無據。又如前所述，金隆公司藉由曾明祥、曾耀鋒等登記、實際上負責人，及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等被告即受僱人等，經由彼等擔任之職務，透過組織活動，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致原告受有損害，且有因果關係，自應負自己之侵權行為責任，故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2項、第185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金隆公司同負共同侵權行為責任，應屬有據。

　⒋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著有明文。本件原告請求被告給付損害賠償有理由者，屬於金錢債務，且未定期限，則原告請求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張淑芬翌日即113年5月29日（見附民卷第93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曾耀鋒翌日即113年5月30日（見附民卷第91頁）起算，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翌日即113年6月1日（見附民卷第89、95、103、159、161頁）起算，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亦屬有據。

　㈡原告不得請求詹皇楷、陳振中、王芊云、許秋霞、陳正傑、洪郁璿、洪郁芳、李耀吉、劉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陳宥里、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李毓萱、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下合稱詹皇楷24人）、陳振坤賠償：

　⒈按民事共同侵權行為，必須各行為人之故意或過失行為，均為其所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始足成立。又各行為人就其行為須有故意或過失，以及該行為與損害間須有相當因果關係，俱為構成侵權行為所不可或缺之要件，祇要其中一人欠缺其一，不但其侵權行為無由成立，更無成立共同侵權行為之餘地（最高法院84年度台再字第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詹皇楷於108年9月至110年10月間，未在金隆公司任職而自該公司退保，另行投保新北市企劃經理人職業工會乙節，有勞健保投保資料可稽，及曾耀鋒在另案所稱：當時詹皇楷與主管有矛盾，伊將其調離客服部，改作網路行銷工作，其覺得心中委屈並退保；張淑芬所陳：詹皇楷離職時有遞離職單給公司，由公司人資部門為其辦理勞健保退保，其離職期間未經手金隆公司業務各等語可參，而原告投資系爭債權係於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期間，足見原告投資系爭債權之期間，非屬詹皇楷在金隆公司任職之期間。又詹皇楷任職金隆公司期間，係擔任行銷總監及客服主管，陳振中為業三營業處處長，王芊云係債權管理部客服人員，許秋霞為樂活營運處處長，陳正傑、陳宥里係樂活營運處業務人員，洪郁璿係洪福營業處處長，洪郁芳為共興營運處業務經理，李耀吉為立雁團隊業務主管，劉舒雁、許峻誠、黃翔寓、王尤君為業務人員，李寶玉、鄭玉卿、李凱諠（原名：李意如）係行銷客服部人員，呂汭于（原名：呂明芬）、陳君如、李毓萱係行政人員，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擔任金隆公司原始債權人（即金主），供im.B平台媒合不特定投資人認購以其名義登記之不動產債權，而各提供帳戶與金隆公司收取投資人認購債權款項，詹皇楷24人對金隆公司均無經營權或指揮操控權，且未招攬原告投資，對原告招攬之業務員係訴外人涂璨竣乙節，為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並有系爭刑案第一審判決附表1-1編號215號可考，足見詹皇楷24人並未招攬原告投資。準此可知，詹皇楷24人未參與曾耀鋒、張淑芬2人所主導犯行之核心中樞地位，陳正傑、陳宥里、胡繼堯、呂漢龍、陳侑徽、吳廷彥、潘坤璜幫助曾耀鋒、張淑芬犯罪之期間，亦未提供其帳戶收受原告之投資款，至其參與其他投資人購買系爭商品及交付投資款之行為，並未對金隆公司吸收原告投資款項之行為提供任何助益，則原告因投資系爭債權致未取回投資款之損害，與詹皇楷24人經系爭刑案認定有罪之共同銷售系爭商品行為間，不具相當因果關係。另查，原告交付投資款係至109年3月間止，而被告陳振坤係於112年4月28日及112年5月間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洗錢之犯行，業經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在案，自難認陳振坤之上開行為亦為原告已生損害之共同原因，原告復未舉證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陳振坤之辦理過戶房地登記、提供藏匿精品場所等洗錢行為所致，則原告所受損害，與陳振坤之偽造文書、洗錢犯行間，應認不具相當因果關係。是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5條第1項規定請求詹皇楷24人及陳振坤連帶賠償損害，應屬無據，不應准許。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共同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連帶給付18萬5,294元，及張淑芬自113年5月29日起，被告曾耀鋒自113年5月30日起，金隆公司、曾明祥、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自113年6月1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之範圍內，為有理由，應予准許。至原告逾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27條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被告潘志亮具狀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依潘志亮聲請或依職權酌定相當擔保金額，併宣告被告金隆公司、曾明祥、曾耀鋒、張淑芬、顏妙真、黃繼億、潘志亮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件為判決之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並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均與本件之結論無礙，爰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2項、第91條第3項。本件訴訟費用額，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第3項所示金額。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臺北簡易庭

　　　　　　　　　　　　　　　　　法　官  羅富美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 (須附繕本），並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22　　日

　　　　　　　　　　　　　　　　　書記官　陳鳳瀴

　　　　　　　　　　　　　　　　　

計　算　書：

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註

第一審裁判費　　　　　　　4,300元　　　　　 

合　　　　計　　　　　　　4,300元

　　　　　　

附表

編號 交付投資款期間 投資標的及金額（新臺幣） 契約號碼 1 108年10月9日至109年3月18日 投資不動產債權共40萬元 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K00000000 



　



　　



